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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5 土工有纺织物抗光老化等级

抗光老化等级 I n III N

  光照辐射强度为550W/.2照射

150h，拉伸强度保持率，%
< 50 50-即 80-95 > 95

碳黑含量，% 2+0.5

碳黑在有纺土工织物材料中的分卜布要求均匀、无明显聚块或条状物

注:对不含碳黑或不采用碳黑作抗光老化助剂的土工有纺布，其抗光老化等级的确定参照执行

5.2 外观质f

5.2.1 产品颜色应色泽均匀，无明显油污。
5.2.2 产品无损伤、无破裂。

5.2.3 外观质量还应符合表6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‘ 外 观 质 t

序 号 项 目 要 求

1 经、纬密度偏差 在100- 内与公称密度相比不允许缺两根以上

2 断丝
  在同一处不允许有两根以上的断丝。同一处断丝两根以内(包括两根),100.2内不

超过六处

3 蛛丝 不允许有大于50..2的蛛网,100.2内不超过三个

4 布边不良 整卷不允许连续出现长度大于2000- 的毛边、散边

5.3 成品尺寸

    有纺土工织物每卷的纵向基本长度不允许小于30m，卷中不得有拼段。

6 试验方法

6.1 纵、横向撕破强度、CBR顶破强度、垂直渗透系数的测试按JTJ/T 061】的规定。

6.2 等效孔径O,、单位面积质f以及伸长率的测试按JTJ/T 061!的规定。
6.3 每延米拉伸强度指标的测试按JTJ/T 060的(宽条法)规定。

6.4 抗光老化拉伸强度保持率测试:

    光照射试验按GB/T 16422.2的规定。对拉伸强度的测试按JTJ/T 06〕的规定。并按下式计算抗光
老化拉伸强度保持率:

                    抗光老化拉伸强度保持率

6.5 碳黑含f的测试按GB/T 13021的规定。

7 检验规则

  照射后的拉伸强度 ，。，
=照射前的拉仲福度‘，*、

    产品经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，方可出厂。
7.1检验分类

   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7.1.1 出厂检验

   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。

   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:表3和表4中的各项内容。

7.1.2 型式检验

   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进行型式检验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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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) 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b)正常生产时，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;
    。) 产品停产超过三个月，恢复生产时;

    d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;
    e)国家及部级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   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5技术要求中的各项内容。

7.2 组批与抽样

7.2.， 组批

   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，同一牌号的原料、同一配方、同一规格、同一生产工艺并稳定连续生产的
一定数量的产品为一批，每批数量不超过500卷，每卷长度大于或等于30m，不足500卷则以五日产量为

一批 。

7.2.2 抽样

    产品检验以批为单位，检验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三卷。

7.3 判定规则

7.3.，外观质量的判定
    样品外观质量应符合5.2的规定。

7.3.2 有纺土工织物外观疵点的规定

        凡按长度扣分的疵点，均按最大长度计算。

7.3.3 复检判定
    若5.1.1全部合格，而4.2和5.2中只有一项不合格，则判为合格批。若5.1.1有一项不合格，则应

在该批产品中重新抽取双倍数量的样品制作试样，对5.1.1中的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，复检全部合格，

该批为合格;检测如果仍有一项不合格，则判为该批不合格。复检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。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8.1标志、包装
    标志、包装按GB/T 14798的规定。

8.2 运输

    产品在装卸运输过程中，不得抛摔，避免与尖锐物品混装运输，避免剧烈冲击。运输应有遮篷等防

雨、防日晒措施。

8.3 贮存

    产品不得露天存放，应避免日光长期照射，并远离热源，距离应大于15m。产品自生产日期起，保存

期为12个月。玻纤有纺土工织物应贮存在无腐蚀气体、无粉尘和通风良好干燥的室内。


